新加坡中小学教育收费及资助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我国在治理中小学教育乱收费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教育支持体系建设方面也日趋完善。文章分析了新加坡教育体系收费标准，发现其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并从教育储备金计划、教育储蓄奖学金、经济援助计划方面，分析新加坡中小学教育的收费和补贴政策，其成功做法对我国推动中小学教育事业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中小学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阶段，为儿童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生活成本和受教育成本均较高，达到或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新加坡政府每年仍投入巨资支持教育，保障90%的学龄儿童都能接受到义务教育（易学瑾,2022）。新加坡教育资助计划既面向经济贫困家庭和非营利性教学机构，也有针对私立学校的教育支持计划，同时也关注到有特殊需要和发展滞后的儿童家庭（陈雪芬和蔡瑞琼，2021）。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奉行精英教育理念，每年在教育上投入巨资，为新加坡人才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2年，新加坡公共教育支出为146亿新元（约730亿人民币），占当年财政支出预算的13.3%，而我国的比例为10.5%。新加坡规定，未满15岁的孩子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强制性入学的年龄为7-14岁。符合入学年龄的新加坡籍儿童学费基本全免，政府对公办中小学建立了统一的教育收费标准，使得各学习阶段的学生都有平等获得教育的机会（倪中华等，2020）。虽然新加坡教育成本较高，但教育部门对新加坡籍学生的资助体系较为完善。这套收费和教育支持系统促进了新加坡教育的发展，使得新加坡成为全球教育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王建梁和卢宇峥，2020）。
针对中小学教育阶段前的学前教育，新加坡教育部出台了幼儿保育支持计划、子女成长储蓄计划幼儿培育辅助计划等，资助的目的是解决低收入的双职工家庭儿童护理的费用以及入托的学费，由此保障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儿童都能获得优质的学前教育（李林和黄国春，2020）。对于需要特殊照顾的发育障碍儿童，新加坡教育部有专项儿童保健计划，该计划针对2-6岁患有听觉、视觉、发音障碍等残障儿童实施，家长可以通过托儿中心申请政府的育儿补贴。而对于非营利性托幼机构，新加坡制定了幼儿园财政援助计划，资助对象是所有合格的非营利性幼儿园（陈思，2018）。在促进大学生完成大学阶段学习方面，公伟庆（2012）研究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新加坡教育部支持下形成的学生资助体系特点，认为新加坡教育部提供了多种助学渠道，保障每个学生不因学费的问题而失学。
综上所述，上述学者对新加坡的学前教育和大学教育阶段收费情况和新加坡教育部资助项目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尚未有学者对新加坡中小学教育阶段的收费标准和教育部门的资助计划进行系统性分析，并与中国目前的义务教育阶段收费监管体系进行对比。本文基于新加坡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对新加坡中小学教育体系内的收费标准以及资助计划进行研究，梳理总结新加坡在确保公平公正情况下，保障每个中小学生的受教育权，完善相应资助计划等经验，并为我国提供借鉴启示。
二、新加坡教育体系收费标准多样化
与我国“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升学模式不同，新加坡实行英式的教学体系，中间多次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分流，选拔精英的特点比较明显。在新加坡，不同的学习阶段实行不同的收费，而且收费的数额会根据学生的身份确定。只有拥有新加坡国籍的学生才能享受最低的收费标准，而对持有新加坡永久居民权的学生收费要大幅度高于新加坡国籍的学生。新加坡是东盟成员国的一员，若是国际学生，来自东盟地区的学生收费标准要低于来自非东盟地区的学生收费标准。
（一）小学教育
在新加坡，小学教育属于义务教育，6年学制，这个阶段是强制性的免费教育。新加坡教育部规定未满15岁的孩子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强制性入学的年龄为7-14岁。7岁之前的孩子可以直接免试入读小学一年级，每年2月或3月，新加坡教育部会在孩子居住地2公里的范围内为其安排学校就读。小学阶段，一年级到四年级被称为基础阶段，学生需要学习英语、母语和数学，同时还可以学习科学、艺术、音乐、公民道德等课程。四年级学习结束后，五年级至六年级被称为定向阶段，学生可以选择英语、数学、母语和科学四门课程的基础和标准两种难易程度进行学习。新加坡小学阶段的收费因学生的国籍、身份、学校以及学校是否属于公立而实行不同的收费标准。收费主要包括每月的学费和杂费，新加坡籍的小学生无须缴纳学费。根据2023年教育部公布的收费标准，如果是永久居民，学费则为每人每年3060新元；若来自东盟地区的国际学生，每人每年为6180新元；若来自非东盟地区的国际学生，每人每年为10500新元。无论国籍，所有学生须向学校缴纳杂费，而且标准一律相同，小学生杂费标准为每年78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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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中教育
新加坡小学生毕业后需要参加PSLE（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小学毕业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升入不同的初中学校。进入初中阶段，学生根据考试成绩将被分为直通车课程班（Integregrated Program）、快捷班（Expr ess Course）、普通学术班（Normal Academic Course，NA）和普通工艺班（Normal Technical Course，NT）。直通车课程班针对那些在PSLE考试中拔尖的学生，在新加坡只有18所名校开设此类班级，一般学制为4-6年，学生不需要参加初中毕业考试，相当于在4-6年内连续学完相当于初中和高中的课程，最后直接参加剑桥“A”水准考试（相当于大学入学考试）。具备此类综合课程资格的学生一般是PSLE会考中成绩排名前10%的学生。快捷班实行四年制，初中毕业后参加剑桥“O”水准考试（相当于中考），考试难度比“A”水准要低。普通学术和普通工艺课程班要求学生学完四年的课程后，参加剑桥“N”水准考试（相当于毕业会考），这种考试比“O”水准和“A”水准的难度低，通过“N”水准考试的学生，将有资格在第五年准备“O”水准考试，随后升入初级学院（相当于大学预科班）。对于那些PSLE成绩达不到N（A）水平的学生可选择到工艺教育学校（ITE）（相当于中专）继续学习，并获得技工证书（ITESKILLS CERTIFICATE），为就业做准备。
2023年新加坡初中公办校，学费为新加坡居民每年60新元，永久居民为每年5280新元，来自东盟地区的国际学生每年为10080新元，而来自非东盟地区的国际学生每年为19200新元。另外，无论国籍，所有学生须向学校缴纳杂费，而且标准一致，初中生为每年120新元。
（三）高中教育
根据往年经验，普通课程班学生在初中四年级参加了“O”水准考试后，他们中只有四分之一可以进入初级学院继续攻读，剩下的没有通过“O”水准考试的学生则只能转入理工学院（相当于我国大专）接受3年制教育或者在工艺教育学校接受2年的技术教育后直接就业。工艺教育学校是培养制造业和服务业人力资源的职业类教育，学生毕业后还可考理工学院。理工学院接纳通过“O”水准考试和ITE教育获得技工证书的学生。在理工学院，经过3年应用与实践文凭教育，学生毕业后还可考入大学。
在新加坡，初级学院和直通高中需要缴纳学费，不过对于新加坡公民，2023年的收费标准为每年72新元；若是永久居民，每年需缴纳6960新元；而对于东盟国际学生，每年需缴纳13200新元；对于非东盟地区的其他国际学生，每年需缴纳25200新元。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校的收费标准与初级学院和直通高中大致相当，只不过有些技术类专业可能需要单独收费，但都在教育部控制的标准范围内。
三、新加坡中小学教育收费及资助体系分析
（一）教育储备金计划
自1993年开始实施的新加坡“教育储蓄金计划”，起初由政府拨款10亿新元作为启动基金，目标是筹集到50亿新元。每年基金的投资收益会分配给适龄的学生，为他们支付教育费用。“教育储备金计划”使得新加坡每个适龄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四年级都可以获得资助，保证他们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
目前，新加坡籍学生都会自动开设教育储蓄账户，并且每年都会获得一笔赞助费用。根据新加坡教育部网站公布的信息，2023年所有年龄在7岁至12岁的新加坡籍儿童都将获得小学阶段的教育储蓄款，即每年230新元；所有年龄介于13岁至16岁的青少年都将获得中学阶段的教育储蓄款，即每年290新元。这些钱足以缴纳他们的学费以及学杂费，还会有少量的结余。对于在教育部资助的公办学校就读的新加坡籍学生，他们从小学教育开始直到完成中学教育为止每年都会收到捐款。对于非教育部资助学校就读的新加坡籍的学生，他们同样可以在7至16岁期间收到年度储蓄款，这些钱同样可以用于缴纳学费和学杂费。
[image: ]
（二）教育储蓄奖学金
新加坡教育储蓄奖学金面向政府举办或政府资助的小学、中学和特殊学校的学生。新加坡教育部每年都会颁发教育储蓄奖学金给优秀的新加坡籍的学生，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激发他们在学术与非学术领域优异的表现。为了强调培养学生良好价值观和品德的重要性，新加坡教育部自2012年增加了“教育储蓄品德奖”。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在行为和举止方面表现出优良价值观和个人品格的学生，相当于我国国内中小学评选的“三好学生”。
新加坡教育部提供的教育储蓄奖学金分为学术和非学术奖项。其中，学术奖项主要包括：教育储蓄优异助学金(EMB)、教育储蓄良好进步奖（GPA）和教育储蓄奖学金(ESIS)。而非学术奖项主要有：教育储蓄成就、良好领导力和服务奖(EAGLES)、教育储蓄人物奖(ECHA)和教育储蓄技能奖(ESA)，其中，教育储蓄成就、良好领导力和服务奖（EAGLES）主要是针对有领导才能，积极为学校与社区服务，并在非学术领域表现优异以及具有良好品行的学生。教育储蓄技能奖主要是面向来自专门学校、技工学校（ITE）或理工学院的学生。这些教育储蓄奖项基本上涵盖了学习成绩优异，且在学校表现出突出能力的学生，同样也符合新加坡一贯坚持的“精英教育”的标准。
（三）经济援助计划
经济援助计划（FAS）是新加坡教育部推出的面向所有新加坡籍儿童的支持计划。无论家庭贫富，所有的儿童都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为需要资助的学生支付课本和校服费用、交通补贴、餐费、学费和杂费等，是经济援助计划的主要内容。此外，学校也可以提供学校辅助计划，主要是让那些不符合经济援助计划的学生受益。从2023年1月1日起，教育部将增加经济援助计划（FAS）下中小学生的交通和膳食补贴，以及大学预科学生的助学金。目前，约44,000名新加坡籍的学生将受益于这项政策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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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加坡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中小学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根基，在提升全民素质，建设教育强国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探讨新加坡在教育收费和学生资助方面的成功经验，旨在不断完善我国的教育培养体系，为我国中小学基础教育顺利发展增添动力。
（一）探讨建立学生个人资助账户
在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各级教育部门对于公办校与民办校，示范校和非示范校投入也有很大的差异。教育部门对一般公办校的投入要远大于对民办校的投入，而在公办校中对示范校的投入又远大于非示范校，人为形成了学校之间的差异。新加坡教育部对每个新加坡籍的学生都建立教育储蓄账号，并且定期往里面打入资助款，保证了对每个学生的绝对公平。我国教育部门对中小学生的资助体现在免除学费上面，但每个学生获得的资助标准又因为所处学校的不同而存在事实上的差异。我国完全可以借鉴新加坡的方法，针对每个适龄儿童建立储蓄账户，每年资助同等的教育储蓄数额，在义务教育阶段，家长和儿童无权支配账户储蓄，但学校可以从儿童储蓄账户中自动抵扣学费和杂费，这样可以做到公平和公正。
（二）加强学校服务性收费监管
防止乱收费的关键是加强学校服务性收费的监管，特别是校服、课外教材、膳食和实验材料费等。一些地方的教育乱收费，主要集中在隐性服务性收费方面，要加强对教辅材料、伙食、远程教育等附加型收费的监管。加强对伙食费用的监督管理，保证学生能够吃好并吃得安全和健康。严格执行保本不盈利的原则，控制伙食承包方的利润，保证伙食的质量。一些地方可以借鉴新加坡教育部的做法，利用教育经济援助计划，提高对贫困学生的膳食和交通补贴额度，减轻他们的家庭负担。
（三）完善资助体系，实施多元化的奖励政策
新加坡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储蓄奖学金，对全体新加坡中小学统一实行。在中小学校普及高等教育才有的奖学金计划，对学生而言不仅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经济激励。我国中小学学校也经常评选“三好学生”和“道德模范”等奖项，但是更多的是份荣誉，往往缺少经济上奖励的内容，而且设置的奖项也是各不相同，缺乏针对性。中小学奖项的设置是中小学资助体系的重要组成，特别是对于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要考虑到他们的生活困难以及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多元化奖励政策的目的就是保证优秀的孩子能够被选拔出来，并且得到完善的培养。新加坡教育储蓄奖学金涵盖的方面广泛，而且奖励的数额较大，原因还在于新加坡在教育经费上大力投入。我国中小学教育针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体系还有进步的空间，这就需要国家加大对教育的支持力度，而且对中小学生资助和奖励体系的开发也是促进中小学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面。
五、结束语
教育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是贯彻落实当前我国出台的各项教育支持政策，保证入学率和教育质量的重要阶段。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学习中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步伐就越稳、后劲就越足”。教育部等五部门曾在2020年5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要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教育乱收费行为，促进教育公平而有质量地发展”。从以上可以看到，对于教育收费问题，国家高度重视，特别是保证每个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
我们要更好地贯彻落实当前中央出台的支持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收费体系，完善针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体系，保证每个适龄儿童都能接受公平、公正和普惠式的义务教育。为推动我国中小学教育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早日达成教育强国的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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